
敌视法轮功。虐杀、强奸和各种酷刑折磨被用于迫害和消灭

这群无辜的人。”卡尔哈芬还引用“谎言腿短”这句谚语呼吁

人们将江泽民以反人类罪送上法庭，并说：“国际社会一直在

关注，已不能再容忍其丑恶罪行。全球审江大联盟已经建立。

去年十一月，江泽民在德国被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实

施酷刑等罪名被告到卡尔斯鲁尔的德国联邦检察院。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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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26 日】（明慧记者悦然波士顿报道）

针对波士顿两名记者冯学斌和于可心因自己的信仰

是法轮功而受到当地两家华人社团及负责人歧视而投诉

一案，「麻萨诸塞州反歧视委员会」作出裁决：被投诉人

─「海外华人企业家协会」及负责人李刚和「北美华人医

学协会」及负责人萧镭，有充分理由被认为触犯法律。 

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受到的诸多歧视和骚扰中，许多中

国驻各国使领馆直接或间接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如无

理扣压法轮功学员需要延期的护照，偷拍领馆前请愿的学

员照片，直接插手华人社团活动排斥法轮功学员，向各国

政府、媒体散发诬蔑诽谤之词等等。江氏集团的个别人因

为一己之私发动了这场迫害，并利用整部国家机器来维

持，外交机构和驻外使领馆只是具体执行者之一。 

近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宣判中国驻多伦多副

总领事潘新春诽谤罪已为那些紧跟江氏集团的中使、领馆

人员敲响了警钟；此次麻州的裁决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

息：江氏集团将对法轮功的迫害与歧视延伸到海外自由社

会里的企图是决不被接受的。 

  
 

法网在收(15)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联合国前集会

呼吁敦促中国停止迫害 

 

「麻州反歧视委员会」就法轮功学员遭歧视一案作出公正裁决

万国广场上的法轮功反对迫害新闻发布发来致辞，表示“支

持法轮功学员们反抗对他们施行的非人性迫害的努力。” 

■ 加拿大非政府组织联手致信外交部长呼吁关注中国人权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20 日】由加拿大颇具影响的“人权

与民主”组织发起，十余家非政府组织联名写信给加拿大外

交部长比尔格莱姆，要求加拿大政府在今年联合国人权会议

期间发起或与其它国家联手签署关于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

议。信中提出加拿大政府应该敦促中国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 “全球营救委员会”在日内瓦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21 日】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

委员会发言人凯西高3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法轮功新闻发布

会上发言，呼吁帮助营救中国受迫害法轮功学员。 

■ 乔治亚州乡村教堂的基督徒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祈祷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25 日】美国乔治亚州乡村教堂的牧

日中午，来自纽约和华盛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

联合国前集会，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

◆ 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 
在集会上，西人法轮功学员劳拉（Laura）宣读一封

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英文信，信中希望他关注在中国

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 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有目共睹 

在被问到对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有何评论时，一位

观看法轮功学员集会的李姓先生说，中国政府有意混淆

人权概念，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来掩盖人权恶化的现状，

把人权和填饱肚子这种象动物一样的生存权等同起来，

这很荒唐，人不是动物，有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现在国

际上讲的人权包括言论、信仰自由等等权力，中国对诸

如法轮功人权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 
据媒体报导，美国国务院于 3 月 22 日宣布，由于中

国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出现退步的情况，而且未实现采

取改善措施的承诺，美国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针对

中国人权问题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国改善。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26 日】联合国第 60 届人

权会议正在瑞士的日内

瓦举行，中国人权状况的

恶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

关注，在中国的法轮功学

员遭受到的迫害和人权

侵犯尤其严重。3 月 24 

■ 三十多非政府组织联署 呼吁联合国关注

中国人权 谴责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 60 届联合

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际，全球营救受迫

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

盟、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中华海外留学

生通讯社、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协会等 30 多个

非政府组织联署“谴责中国人权”议案。议案

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谴责中国对法

轮功的迫害和其它侵犯人权行为。 

■ 国际人权协会德国分会主席卡尔哈芬呼吁

停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15 日】3 月 6 日来自

德国卡尔斯鲁尔及周边城市的许多法轮功学

员在市广场召开集会，向公众介绍在卡尔斯鲁

尔的德国联邦检察院的刑事指控前中国国家

主席江泽民及其同伙的一案的最新进展并征

集签名。多个非政府组织致词表示支持。位于

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协会德国分会主席卡尔

哈芬到会并发表演讲说：“江氏集团利用对媒

体的完全控制，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的诬陷宣

传，还蓄意制造事件欺骗民众，企图煽动民众

欢迎给明慧网投稿（提请使用海外电子邮箱）

article@minghui.org或editor@minghui.ca

国家江泽民也已被起诉。” 
■ 欧洲议员在法轮功反对

迫害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20

日】3 月 15 日，瑞士国家参

议员尤里勒恩伯格和日内瓦

州议员玛莉亚罗斯贝尔纳斯

克尼分别给日内瓦联合国前 

师沃特斯先生在主持礼拜时

说，让我们为在中国受迫害

的朋友们祈祷，我们不能因

安于舒适的环境而放弃对他

们的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持。8

个月来基督徒们每周在教堂

为所有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祈祷。 

明慧网最新报道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法网在收 

联合国工作组：法轮功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的保护

法轮大法，迄今已洪传六十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的褒奖一千多项。 

为制止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已在16 个国家25 次正式起诉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等人。 

工作组”。经过五个月的调查

后，近日联合国工作组作出上

述判决，这个裁决报告会提交

给 2004 年 3 月召开的联合国

第 60 界人权大会。 

在调查过程中，联合国

“非法拘捕工作组”首先就李

凌和裴继林被任意拘禁案件

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尽快提供

有关李凌和裴继林被捕的情

况。之后，联合国工作组将中

国政府的回覆转给投诉方（法

轮功人权工作小组），最后，

工作组根据投诉方与被告方

提供的情况加以裁决，下面是

该调查裁决的主要内容： 

（1）投诉方提供的信息： 

李凌，原锦州市古塔区劳

动局局长，1999 年底，李凌

曾进京上访，被北京东城区法

院判处一年半徒刑。2002 年 5
月被警察在家中再次拘捕，并

被送至锦州市第一看守所关

押。之后她被判刑四年。2002
年11月15日被送至辽宁省大

北监狱关押；期间，监狱当局

无视她虚弱的身体状况，强制

为了避免国际舆论的批

评，中国政府在法轮功问题上

散布了众多的谎言。与中国声

称的“对李凌的公正审判”相

反，对李凌的审判完全是一个

表演秀。政府指定的律师不但

不为李凌辩护反而企图胁迫

她认罪。李本人的上诉书也明

确指出她被拘捕的原因完全

是因为她为法轮功上访。对李

凌的第二次判刑是秘密进行

的，连她的家人都没有通知。

在中国，劳教系统的整个

运作过程是由行政部门进行

的，因此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决

根本就不是一个法律程序，也

就根本谈不上法律的公正。 
（3）根据调查和论证，联合

国工作组给出以下结论： 

对李凌和裴继林的自由

权利的剥夺违反了《世界人权

宣言》的第 10、11、18、19
项条款。这个案例属于第 II
类型案例。工作组要求中国政

府更改对李凌和裴继林的裁

决，尊从与施行世界人权公约

的基本原则与规定。 
更多真相，请用国外邮箱发空电邮至 article@goodarticle.org就会得到帮助；或给d_ip@bellsouth.net发空电邮，用收到的IP（加Https://）去您想去的地方。

五万加拿大民众签名递入总理府

吁请制止中国扩散仇恨 
【明慧网 2004 年 3 月 23 日】3 月 22 日下午，加拿

大法轮大法学会向加拿大总理递交了附有 50,000 个加

拿大人签名的请愿信。请愿信恳请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国

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将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延

伸到加拿大。  

法轮功学员代表李迅表示，在中国的迫害持续近五

年了，这五万签名表明停止迫害法轮功是加拿大的民心

所向。此前我们还曾向前任加拿大总理克里田递交过近

15 万来自加拿大公众的签名。  

当日向总理递交的还有大赦国际、联合国人权组织

关于中国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2003 年 10 月，联盟党国会议员斯格特-瑞德和斯托

克维尔-戴联手提出关于营救法轮功学员亲属的 236 号

动议案。在过去的几年中，加拿大相继营救出了张昆仑、

林慎立、王玉芝等十几位法轮功学员。  

李迅说，从 99 年迫害开始到现在，加拿大各级政

府官员（总理、国会议员、联邦、省、市级政府官员等）、

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加拿大劳工组织、学生联合会

等）和各界民众通过多种形式呼吁中国江氏集团停止迫

害法轮功，并声援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2004年 3月 17

日】在联合国“非法拘捕工作

组”第 38 次工作会议上，工

作组对原锦州市古塔区劳动

局局长李凌与吉林市居民裴

继林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

拘捕的案件做出了最后的判

决：法轮功这种免费的锻炼功

法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

的保护，中国政府应该更改对

李凌和裴继林的裁决，尊从与

施行世界人权公约的基本原

则与规定。 

2003 年 6 月法轮功学员

将原锦州市古塔区劳动局局

长李凌与吉林市居民裴继林

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捕

的案件提交联合国“非法拘捕

她劳动。李凌的现况不详。 

裴继林，50 岁，吉林省

吉林市居民，吉化 101 厂职

工。2002 年 6 月 16 日深夜，

裴继林在他的暂时住所被捕，

据报导，裴继林曾经成功地逃

出了派出所，但他又被抓了回

去并被送到了劳教所。据进一

步报导，裴继林曾经有三次因

为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而被捕：

1999 年 10 月，他在去北京上

访的路上被拘留并被关押在

吉林市江北泡子沿拘留所 15

天。1999 年 12 月，他再一次

因进京上访而被捕。随后，他

被送至吉林市在北京的办事

处，在那里，裴继林绝食抗议。

3 天以后，裴被送回吉林第三

拘留所。一个月以后，裴继林

被判劳教 3年。不久，裴被转

移到了九台市劳教所。2001 

年 9 月，裴继林出现生命危

险，但直到 2002 年他才被释

放。（2002 年 6 月 18 裴继林

又被送劳教两年。） 

（2）投诉方针对中国政府答

复联合国的回函的回应：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通过并颁布了《世

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

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宣言》指出：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

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

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

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

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

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

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

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

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1、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

的自由。 

什
么
是
《
世
界
人
权
宣
言
》

中国1945年加入并成为联合国的51个创始会员国之

一。 

    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加入的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保护

的公约已达十八项之多，但是每年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人

权状况的批评却从未间断。 


